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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届会议 

2008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6日和 

7 月 7 日至 8月 8 日，日内瓦 
 
 
 

  国际组织的责任 
 
 

  国际组织的评论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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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国际法委员会在第五十五届会议上要求秘书处每年向国际组织转递其报告

中涉及“国际组织的责任”的章节，以征求意见。
1
 根据这项要求，一些国际组

织应邀就 2003、2004、2005、2006 和 2007 年报告的相关章节发表了意见。
2
 最

近，委员会要求就其 2007 年报告
3
 第七章以及尤其在该报告第 29 和 30 段提到

的有关问题
4
 发表意见。 

2. 截至 2008 年 3 月 18 日收到的评论已在 A/CN.4/593 号文件中列出。本增编

载有 2008 年 4 月 15 日从国际移民组织收到的书面评论。这些评论按照专题逐一

列于下文第二节。今后收到的补充意见将作为 A/CN.4/593 号文件的增编列出。 

 
 

 二. 从国际组织收到的评论和意见 
 
 

 A. 第 43 条草案——确保有效履行赔偿义务的措施 
 

国际移民组织 

 完全有理由在草案中插入第 43 条，但其确切位置值得商榷。为节约条款草

案的篇幅，将其作为第 34 条第 2 或第 3 款也许更加符合逻辑。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文件，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8/10），第 52 段。 

 
2
 2007 年 5 月 1 日前收到的国际组织的书面评论，已在 A/CN.4/545、A/CN.4/556、

A/CN.4/568/Add.1 和 A/CN.4/582 号文件中列出。 

 
3
 《大会正式文件，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2/10）。 

 
4
 2007 年报告第 29 和 30 段措词如下： 

 29. 委员会欢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条款草案 31 至 45 条，特别是条款草案第 43 条提出评

论和意见，第 43 条的内容是，责任国际组织的成员有义务按照该组织的规则采取一切适当措

施，使该组织能够有效履行其赔偿义务。 

 30. 委员会还欢迎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就以下两个问题提出意见，这两个问题将在下一份报告

中探讨： 

   (a)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 48 条规定，在一国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

务情况下，各国有权要求责任国停止国际不法行为，履行向受害国或被违背义务之受益人提供

赔偿的义务。如果一个国际组织违背了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所有其他组织或其中部分

组织是否有权提出类似要求？ 

   (b) 如果受害的国际组织准备采取反措施，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 49 至 53

条所列的限制之外，是否还应规定其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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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第三章 D节提出的具体问题 
 

 1. 一国际组织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时，另一组织可否援引责任 
 

国际移民组织 

 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 48 条在理论上是可以套用到关于国际

组织责任的草案中，但委员会最好用几个具体事例加以说明。 

 2. 国际组织可否采取反措施 
 

国际移民组织 

 关于反措施问题，一个组织可否采取反措施，应取决于在其组成文书和其他

由其理事机关通过的明示规则中是否存在这类法律；利用默示权力的概念作为适

用反措施的理由，可能会为滥用开辟道路，除非这些反措施在国际习惯法中的存

在已得到公认，且国际组织可予以援引。 

 


